内部资料 严禁外传

教职工法治宣传教育学习材料

[bookmark: _GoBack]本材料围绕国家宪法、国家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党章、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以及宗教事务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行政规章，梳理了与高校环境关联性较强的条款内容，供学习使用。
第一部分  关于国家安全和荣誉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第二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侮辱国旗、国歌、国徽或者其他有损国旗、国歌、国徽尊严的行为；
（二）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三）宣扬、美化、否认侵略战争、侵略行为和屠杀惨案；
（四）侵占、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设施；
（五）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三十七条。
第三条 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都有保密的义务。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五条。
第四条  教职工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公开发表反对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
（二）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三）参加非法组织、非法活动；
（四）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挑拨、破坏民族关系，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
（五）携带含有依法禁止内容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进入境内，制造、传播违法违禁物品及信息；
（六）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七）吸食、注射毒品，组织或参与赌博，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
（八）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来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相关内容。
第五条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勇于揭露和纠正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有向党团组织报告的义务，遇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言行不得视而不见、放任自流。
来源：《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  关于宗教事务
第六条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第七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来源：《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四条。
第八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来源：《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一条。
第九条  共产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来源：《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四章。
第十条  共青团员不得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
来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相关内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试行）》第三十条第二款。
第三部分  关于网络行为
第十一条  互联网群组(微信群、QQ群、微博群、贴吧群、陌陌群、支付宝群等)建立者、管理者(群主) 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
来源：《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条。
第十二条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下列内容的违法信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四）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五）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
（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
（七）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
（八）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九）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十）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
来源：《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六条。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下列支持或者帮助。
（一）出售、提供个人信息；
（二）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
（三）其他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者帮助的行为。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十五条。
第十四条  教职工不得组织或参与以下网络行为。
（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抹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制造、传播各类谣言特别是政治类谣言，散布所谓“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出版、购买、传播非法出版物；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制作、传播其他有严重问题的文章、言论、音视频等信息内容。
（二）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通过网络组党结社，参与和动员不法串联、联署、集会等网上非法组织、非法活动；参与网上宗教活动、邪教活动，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极其活动；利用网络泄露党和国家秘密；浏览、访问非法和反动网站等；组织、参加含有相关内容的网络论坛、群组、直播等活动。
（三）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浏览、访问、使用境外的网站、应用程序等；
（四）通过网络泄露、扩散党和国家秘密、工作秘密。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内容。
第四部分 关于师德师风
第十五条  教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三）不得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 
（四）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五）不得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
（六）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
（七）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八）不得在招生、考试、推优、保研、就业及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九）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不得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十）不得假公济私，擅自利用学校名义或校名、校徽、专利、场所等资源谋取个人利益。
来源：《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第五部分  关于职业操守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故意传播有关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
第十七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第十八条   共产党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
（二）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
（三）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
（四）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五）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
（六）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七）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
（八）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组织迷信活动；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结；
（九）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十）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
来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内容。
第六部分  关于个人权益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条。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四条。
第二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第七部分  其他方面
第二十三条  不得从新闻出版总署或指定进口经营单位以外的渠道订购进口出版物。
来源：《出版管理条例》相关内容、《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四条。
第二十四条  未经审核报备的新媒体账号不得以“兰州大学”名义发布内容。不允许个人注册使用冠以“兰州大学”名义的新媒体账号。
来源：《兰州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来源：《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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